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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對乘搭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金巴）由香港入境本澳的乘客指引 

 

因應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展，衛生局根據第 81/99/M 法令第四條第二款的規定

及 2/2004 法律《傳染病防治法》第十條第二款第(二)項的要求，由 2020 年 7 月 13 日上

午 12 時起，所有乘搭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金巴）由香港入境本澳的乘客必須出示新型

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以保障同車乘客及工作人員的健康。 

 

 

（一） 適用對象 

 所有乘搭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金巴）由香港入境本澳的乘客 

 

（二） 乘客須知 

1. 獲得在當地具資質醫療機構發出新型冠狀病毒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有關證

明有效期為 7 天。 

2. 乘車購票前向工作人員出示該有效證明。 

 

（三） 巴士營運商須知 

1. 應要求乘客出示在當地具資質醫療機構發出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有關證明

有效期為 7 天。 

2. 未能出示有效的核酸檢測證明的人士不可乘搭。 

 

（四） 其他注意事項 

其他有關個人衛生建議及乘搭交通工具等注意事項，請參閱抗疫專頁： 

https://www.ssm.gov.mo/Prevent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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